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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源某医院超限制支付造成医保基金损失案
一、基本案情

2022 年 11 月，济源市医疗保障局对某医院使用医疗保障基

金情况进行现场检查，在抽查 2021 年 5-6 月住院病历中发现,

部分患者住院期间3401物理治疗项目存在超过20个计价单位的

费用由医疗保障基金支付的问题，违规支付医疗保障基金473.96

元，违反了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十五条第二款

之规定。在案件调查过程中，该医院能够积极配合调查，如实陈

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、退回基金损失。

二、处理结果

该医院符合《河南省医疗保障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免于处罚清

单》第 2 项“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（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

500 元以下、主动退回基金损失且造成社会不良影响较小），并

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处罚”的情形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，济源市医疗保障局对该医

院作出不予处罚的决定，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，同时约谈了医院

有关负责人。

三、示范意义

济源市医疗保障局坚持执法和服务相结合，通过事前提醒、

宣传教育、警示约谈等方式，督促和指导各医疗机构增强法治观

念、强化自我约束，从源头上避免违法行为的发生，依法审慎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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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行政处罚。据统计，2022 年度济源市医疗保障局作出不予行

政处罚决定 13 起，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23 份，约谈相关负责人

56 人次，既维护了医保基金安全，又给予医疗机构容错纠错的

机会，保障和推动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

